
理性投资 从我做起 投资者知识问答（一） 

时间：2018-03-15 来源：河北证监局 

    一、投资者如何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具体办理流程是怎样的？ 

     投资者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具体流程如下： 

    （一）投资者选择一家从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经纪业务的主办券

商（名单可在 www.neeq.com.cn 查阅），申请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股票买卖权限，主办券商将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关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方可为投资者办

理开通。 

（二）目前，投资者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应开立深圳市场人民币

普通股票账户。 

（三）经审查符合投资者准入标准的投资者应当与主办券商签订个《买卖

挂牌公司股票委托代理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者在签订该协议

前，应认真阅读并签署《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特别风险揭示书》。 

二、投资者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公开转让和定向发行

有哪些适当性管理要求？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2013年 2月 8日发布，2013年 12月 30日第一

次修订并施行，2017 年 7月 1日第二次修订并施行。规定参与挂牌供公司股票

公开转让和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投资者。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

产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

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以上金融

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

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

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

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